
案例1

民法典颁布三周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

怎样立遗嘱才算有效力
向他人吐口水需担责吗

吵架向他人面部吐口水未构成轻伤需担责吗？怎样立遗嘱才算有效力？买房拒不支付中介费又会怎样？
这些问题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答案。
今年5月28日是民法典颁布三周年的纪念日，本月也是全国“民法典宣传月”。自2021年以来，广州两级

法院共审结民商事案件837926件。作为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日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实施民法典十大典型案例，新快报记者选取部分典型案例，通过采访法

官、律师，解答生活中与法律有关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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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民政局任监护人

生于 2010 年 10 月 18 日的小吴是

智力三级残疾，由生父母送予吴某某、

李某燕（生母胞姐）收养，2011 年 8 月

22 日办理收养登记。养父母于 2012

年、2014年先后病逝，小吴则由养父的

母亲陈婆婆养育。

2018 年起，陈婆婆因年龄原因无

力照顾小吴，多次向街道和广州市黄

埔区民政局申请转移监护权，将小吴

送至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照料。

经广州市黄埔区民政局调查，小

吴实际监护人陈某某和吴某的外祖父

母均提出无力抚养监护，广州市儿童

福利院同意接受小吴入住福利院集中

供养照料，遂向法院申请变更小吴的

监护权，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支

持广州市黄埔区民政局的起诉。

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认为，小吴

为未成年人，且智力三级残疾，其养父

母均已去世，陈婆婆年事已高并有疾病

在身，且经济状况较差。陈婆婆已无能

力抚养小吴，其同意将小吴的监护权变

更为申请人广州市黄埔区民政局，且小

吴的外祖父母不具备监护能力。

因此，将小吴的监护人由陈某某变

更为广州市黄埔区民政局，符合法律规

定。故法院判决自2021年7月23日起，

小吴的监护人由陈婆婆变更为广州市

黄埔区民政局。2021年8月，小吴已送

至广州市儿童福利院接受照料。

●意义

为“公职监护人”制度提供
司法实践样本

未成年人不仅是家庭的，也是国

家的，家庭、社会、国家三位一体彰显

了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体系的中国特

色。该案是民法典及新修订的未成年

人保护法实施以来，广州首例以判决

形式确定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案

件，为适用民法典“公职监护人”制度

提供了司法实践样本。

好意同乘
造成搭乘人损害
驾驶人可减轻责任

2019年12月1日凌晨3时许，由

于深夜不好打车，案外人联系正在附

近的朋友梁某，请求其来酒吧顺路搭

上案外人和醉酒的朋友戚某回家，梁

某驾驶车辆行驶至G105国道时碰撞

路面障碍物发生交通事故。经交警

部门认定，司机梁某负全部责任。

事发后，戚某被送回家中，酒醒

后感觉身体不适前往医院检查，被

诊断为齿状突骨折并左侧第一肋骨

骨折，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戚某

遂诉至法院。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

认为，虽然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梁

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但判断梁某

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还应

综合事故发生的原因、损害后果等

因素予以确定。

首先，无证据证实梁某存在故

意制造事故的行为。其次，事故发

生在凌晨3时左右，路面灯光对于驾

驶员判断路面障碍物并及时避让确

实有一定客观影响。再次，梁某愿

意无偿搭载戚某返回家中，属于利

他性的无偿行为，符合友善和谐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予鼓励。

因此，梁某在事故中虽有过失，

但尚未达到重大过失的程度，结合

事故导致的后果、各方过错等因素，

判决由梁某、公路管养中心及戚某

对事故造成的损失分别承担 50%、

20%和30%的责任。

●意义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保护善人善举

法院表示，“好意同乘”入法及

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是法律回

应时代呼声的体现，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保护善人善举，有助于

构建互帮互助的和谐人际关系，激

发社会正能量。

案例2 案例3
以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
应有两个以上见证人
在场见证

冯某松、梁某桂为夫妻，育有冯某

强、冯某佳、冯某坤、冯某银、冯某彩五

名子女。冯某松于2005年11月死亡，

梁某桂于2021年4月死亡，梁某桂分别

于 2011 年 7 月及 2014 年 3 月立下公证

遗嘱，将其名下的股份及属于她的房屋

份额指定由冯某强继承。

冯某佳对公证遗嘱不认可，提交录

音录像拟证明梁某桂欲将财产由五个

子女平分，录音录像中梁某桂较模糊地

陈述：“房屋土地分成五份，以前遗嘱不

生效，五个子女平分。”冯某坤确认录音

录像是其录制的，冯某强对此表示不认

可。于是，冯某强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对其母亲的遗产适用公证遗嘱继承。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认为，录像

中仅有梁某桂本人的声音、影像，录像

中并未记录有其他证人在场，即现有证

据不能证明存在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

对该录像遗嘱进行了在场见证，依据民

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以录

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

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

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

以及年、月、日”，涉案视频不符合录音

录像遗嘱的法定形式，不能认定为有效

遗嘱，故对冯某佳等人认为涉案财产由

当事人双方各占五分之一份额的主张

不予支持。

●意义

将录音录像形式的遗嘱纳
入民事法律体系

遗嘱高度凝结着立遗嘱人处理个

人财产的意志，是特殊的财产处分形

式。民法典首次将录音录像形式的遗

嘱纳入民事法律体系，明确规定其设立

和生效需具备法定要件。本案中，法院

详细剖析录音录像遗嘱形式并认定其

效力，有效保护了继承人的合法权益，

有利于引导人们依法设立遗嘱。

案例4
吵架向他人面部吐口水
侵害人格尊严
应承担相应责任

一日，曲某骑电动自行车载着女儿，

不慎撞到步行给亲戚送餐的陈某，致陈某

所提水桶中盛汤的餐具打翻。曲某随即

道歉，并提出赔偿损失，但陈某情绪较为

激动，要求曲某向其赔偿2万元，双方发生

争执。其间，陈某对曲某及其女儿恶语相

向并向二人面部吐口水，甚至动手殴打曲

某。后民警将二人带回派出所。经鉴定，

曲某伤情未达轻微伤。

次日，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陈某处以行政

拘留三日的处罚。曲某于事发次日入医

院精神内科诊疗，住院5天，出院诊断为脑

外伤后综合征、急性应激反应。曲某诉至

法院。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

为，陈某在争执过程中用手殴打曲某，又

存在言语过激并向曲某及其女儿吐口水

的行为，侵害曲某的身体权、健康权和人

格尊严。曲某伤情虽未达轻微伤，更未达

伤残等级，但陈某在公众场所殴打曲某，

又朝曲某及其女儿吐口水，致曲某到精神

内科住院治疗，陈某的行为给曲某造成心

理上和精神上的严重伤害，让曲某人格尊

严遭受严重侮辱，陈某应当向曲某书面赔

礼道歉并承担相应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故判决陈某向曲某书面赔礼道歉并

赔偿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在内的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等各项损

失共计16451.16元。

●意义

有效修复了受害人心理、精
神层面的创伤

本案依照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九

百九十五条、第九百九十八条规定，在受

害人伤情尚未达到伤残等级严重程度、但

人格尊严遭受侵害并受到精神损害时，适

用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精神

性承担责任的方式，有效修复了受害人心

理、精神层面的创伤，缓和了当事人之间

的矛盾。


